
幼兒就讀教保服務機構補助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條
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四條 本辦法補助項目

及額度如下： 

一、五歲至入國民小學

前之幼兒，提供就

學補助，依下列規

定擇優補助，不得

重複為之： 

(一)就讀公立幼兒園

者，補助全額之

學費及部分或全

部之雜費、代辦

費（不包括交通

費、延長照顧服

務費、保險費及

家長會費）；父母

或監護人接受補

助後，每月最高

繳交費用如附表

一。 

(二)就讀私立幼兒園

或本法第十條第

二項至第四項所

定社區、部落及

職場互助教保服

務中心（以下簡

稱互助教保服務

中心）者，每學

期最高補助額度

如附表二。 

(三)經濟需要協助幼

兒補助：低收入

戶、中低收入戶

或家戶年所得新

臺幣七十萬元以

下家庭，依家庭

第四條 本辦法補助項目

及額度如下： 

一、五歲至入國民小學

前之幼兒： 

(一)學費補助： 

1.就讀公立幼兒

園者，補助每

學期全額之學

費。 

2.就讀私立幼兒

園或本法第十

條第二項至第

四 項 所 定 社

區、部落及職

場互助教保服

務（以下簡稱

互助教保服務

中心）者，每

學期最高補助

新臺幣一萬五

千元。 

(二)經濟弱勢加額補

助：低收入戶、

中低收入戶或家

戶年所得新臺幣

七十萬元以下家

庭，依家庭經

濟，補助雜費、

代辦費（不包括

交通費、延長照

顧服務費、保險

費 及 家 長 會

費）；家庭經濟及

其補助額度如附

表。 

一、第一項有關就學補助

部分，配合行政院「我

國少子女化對策計

畫」(該計畫於一百零

七年七月核定，最近

一次修正係一百十年

一月二十九日，後續

並配合該計畫滾動修

正)，修正說明如下：  

（一）第一款序文：配合

補助額度增加調整

補助項目，酌作文

字修正，將「學費

補助」修正為「就

學補助」(包括學費

及部分或全部之雜

費、代辦費)，並將

原有學費補助及經

濟弱勢加額補助統

整分目定明，另定

明擇優辦理原則，

對於經濟需要協助

幼兒，依其就讀之

機構及身分屬性，

就各目間採擇優補

助，實質保障其獲

得補助之權益，至

實務運作由全國幼

兒園幼生管理系統

逕行比對作業。 

（二）第一款第一目：由

現行條文第一款第

一目之一移列，增

列公立幼兒園之就

學補助項目包括部



經濟，補助學費

及部分或全部之

雜費、代辦費（不

包括交通費、延

長照顧服務費、

保險費及家長會

費）；家庭經濟及

其補助額度如附

表三。 

二、二歲以上至未滿五

歲之幼兒： 

(一)低收入戶：依社

會救助法及其相

關法令之規定，

由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

視財政狀況予以

補助。 

(二)中低收入戶：每

學期補助新臺幣

六千元。 

下列各款幼兒，其

就學補助，另依行政院

核定之計畫辦理，不適

用前項規定： 

一、就讀非營利幼兒園

者。 

二、就讀政府機關(構)

及公營公司所設之

職場互助教保服務

中心者。 

三、就讀準公共幼兒園

者。 

四、就讀公立幼兒園之

二歲以上至未滿五

歲者。 

前二項幼兒年齡之

計算，以幼兒入教保服

二、二歲以上至未滿五

歲之幼兒： 

(一)低收入戶：依社

會救助法及其相

關法令之規定，

由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

視財政狀況予以

補助。 

(二)中低收入戶：每

學期補助新臺幣

六千元。 

前項所定幼兒年齡

之計算，以幼兒入教保

服務機構當學年度九月

一日滿該歲數者認定

之。但幼兒於當學年度

滿二歲之當月入教保服

務機構者，以二歲計。 

第一項第一款第二

目經濟弱勢加額補助，

屬家戶年所得新臺幣七

十萬元以下家庭者，其

具有第三筆以上不動

產，且該不動產公告現

值總額逾新臺幣六百五

十萬元，或家戶年利息

所得逾新臺幣十萬元

者，不予補助。 

本辦法所指家戶年

所得、不動產、家戶年

利息所得，均以幼兒與

其父母或監護人合計之

總額計算之；前項不動

產，經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依社會救助法

認定，未產生經濟效益

者，得不列入計算。 

分或全部之雜費、

代辦費，並明列父

母或監護人接受補

助後之每月最高繳

交費用如附表一。  

(三)第一款第二目：由現

行條文第一款第一

目之二移列，定明

私立幼兒園、社

區、部落及職場互

助教保服務中心之

每學期最高補助額

度如附表二，並酌

作文字修正。  

（四）第一款第三目：由

現行條文第一款第

二目移列，配合幼

兒教育及照顧法第

七條規定，將「經

濟弱勢加額補助」

文字修正為「經濟

需要協助幼兒補

助」，定明經濟需要

協助幼兒之補助額

度，刪除加額二

字，不區分學費或

雜費、代辦費，避

免資訊混亂，以利

家長了解；並修正

原附表為附表三。  

（五）第二款未修正。 

二、增列第二項，分款敘

明就讀非營利幼兒

園、政府機關(構)及公

營公司所設之職場互

助教保服務中心、準公

共幼兒園及公立幼兒

園二歲以上至未滿五



務機構當學年度九月一

日滿該歲數者認定之。

但幼兒於當學年度滿二

歲之當月入教保服務機

構者，以二歲計。 

第一項第一款第三

目經濟需要協助幼兒補

助，屬家戶年所得新臺

幣七十萬元以下家庭

者，其具有第三筆以上

不動產，且該不動產公

告現值總額逾新臺幣六

百五十萬元，或家戶年

利息所得逾新臺幣十萬

元者，不予補助。 

本辦法所指家戶年

所得、不動產、家戶年

利息所得，均以幼兒與

其父母或監護人合計之

總額計算之；前項不動

產，經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依社會救助法

認定，未產生經濟效益

者，得不列入計算。 

歲之幼兒，其就學補助

另依行政院核定之計

畫辦理，現行係依據我

國少子女化對策計畫

辦理，惟為避免爾後計

畫名稱修正致須修正

本辦法，爰不予明定計

畫名稱。其中，就讀非

營利幼兒園、政府機關

(構)及公營公司所設

之職場互助教保服務

中心者，家長每月繳費

不超過二千五百元；就

讀準公共幼兒園者，家

長每月繳費不超過三

千五百元；就讀公立幼

兒園者，家長每月繳費

不超過一千五百元，家

長繳費與原收費間之

差額，由教育部予以補

助。 

三、第三項及第四項由現

行條文第二項及第三

項移列，酌作文字修

正。 

四、第五項由現行條文第

四項移列，內容未修

正。 

第六條 第四條第一項第

一款、第二款第二目及

第二項之補助，其經費

由中央主管機關編列預

算支應，並由各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

辦理補助相關作業。 

第四條第一項第二

款第一目之補助，由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

第六條 第四條第一項第

一款及第二款第二目之

補助，其經費由中央主

管機關編列預算支應，

並由各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辦理補助相關

作業。 

第四條第一項第二

款第一目之補助，由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

一、第一項配合修正條文

第四條第二項增訂之

補助事項規定，爰增

列該項規定之補助辦

理方式，並酌作文字

及標點符號修正。 

二、第二項未修正。 



關訂定補助相關規定，

並執行。 

關訂定補助相關規定，

並執行。 

第七條 本辦法補助申請

截止日，每學年度第一

學期為十月十五日，第

二學期為四月十五日。 

第四條第一項第一

款第一目就學補助，由

幼兒園逕予減免；同款

第二目就學補助，由私

立幼兒園或互助教保服

務中心於幼兒實際就讀

滿一個月後，主動造冊

向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辦理請款。 

第四條第一項第一

款第三目及第二款第二

目補助，依下列規定辦

理： 

一、中央主管機關向有

關機關查調戶籍、

財稅及其他相關資

料，確認幼兒之父

母或監護人之補助

資格，將其補助資

格查調結果，交直

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轉知父母或

監護人。 

二、父母或監護人對前

款查調結果有疑義

者，得檢附證明文

件、資料，交由教

保服務機構向直轄

市、縣（市）主管

機關確認其補助資

格。 

三、直轄市、縣（市）

第七條 本辦法補助申請

截止日，每學年度第一

學期為十月十五日，第

二學期為四月十五日。 

第四條第一項第一

款第一目學費補助，就

讀公立幼兒園者，由幼

兒園逕予減免；就讀私

立幼兒園或互助教保服

務中心者，由私立幼兒

園或互助教保服務中心

於幼兒實際就讀滿一個

月後，主動造冊向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

辦理請款。 

第四條第一項第一

款第二目及第二款第二

目補助，幼兒之法定代

理人（以下簡稱申請人）

應於第一項申請截止日

前，填具申請表，交由

教保服務機構向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

辦理請款事項。 

第四條第一項第二

款第一目補助，依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

所定規定辦理。 

教保服務機構應於

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指定期限內，檢具

各學期符合補助規定之

幼兒申領清冊及繳費收

據等相關資料，向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

申請。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第二項配合修正條文

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

之目次調整，及配合

本辦法學費補助文字

修正為就學補助，酌

作文字修正。 

三、現行五歲經濟弱勢加

額補助及二歲以上至

未滿五歲幼兒中低收

入戶補助，涉及所得

及身分屬性認定，申

請程序係由家長填具

申請表後，透過幼兒

園依據家長於申請表

勾選項目至全國幼兒

園幼生管理系統進行

比對，產出確認單提

供家長確認後繳回；

為簡政便民，自一百

十年八月起，全國幼

兒園幼生管理系統將

自動比對幼生身分屬

性，教保服務機構於

系統產出通知(確認)

單，簡化行政流程，

爰修正第三項規定，

由中央主管機關向有

關機關查調戶籍及財

稅等資料，包括低收

入戶、中低收入戶資

格、綜合所得稅各類

所得清單及財產歸屬

資料清單等，並定明

父母或監護人對前項

查調結果如有疑義，



主管機關依前二款

規定確認補助資格

後，應通知教保服

務機構轉知父母或

監護人，並由教保

服務機構向直轄

市、縣（市）主管

機關辦理請款事

項。 

第四條第一項第二

款第一目就學補助，依

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所定規定辦理。 

第四條第二項就學

補助之撥款事宜，依中

央主管機關學前教育相

關補助規定辦理。 

教保服務機構應於

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指定期限內，檢具

各學期符合補助規定之

幼兒申領清冊及繳費收

據等相關資料，向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

申請。 

本辦法所定各項補

助，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應指派專人依

補助類別，採隨到隨辦

方式辦理，並於教保服

務機構報補助申領資料

後一個月內，完成審核

及撥款程序。 

教保服務機構應就

補助款撥付方式，以書

面通知父母或監護人。

採預先扣繳者，得免轉

撥款項；未預先扣繳

本辦法所定各項補

助，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應指派專人依

補助類別，採隨到隨辦

方式辦理，並於教保服

務機構報補助申領資料

後一個月內，完成審核

及撥款程序。 

教保服務機構應就

補助款撥付方式，以書

面通知申請人。採預先

扣繳者，得免轉撥款

項；未預先扣繳者，教

保服務機構應於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

撥付補助款後，立即轉

撥申請人。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應定期

抽檢教保服務機構撥款

紀錄。 

得檢附證明文件另行

審查；補助資格確認

後，再由教保服務機

構向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辦理請款事

項。 

四、第四項酌作文字修正。 

五、新增第五項，修正條

文第四條第二項所列

之就學補助，其撥款

事宜，定明依中央主

管機關學前教育相關

補助規定辦理，說明

如下： 

(一)非營利幼兒園：依教

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

署補助辦理非營利幼

兒園作業要點辦理，

家長入園每月繳交定

額之費用；政府協助

家長支付費用部分，

由直轄市、縣(市)政

府每學期分二次核

撥，不足再予追加。 

(二)政府機關(構)及公營

公司所設之職場互助

教保服務中心：依「教

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

署補助直轄市縣（市）

政府推動學前教保工

作實施要點」辦理。 

(三)準公共幼兒園：依教

育部推動及補助地方

政府與私立教保服務

機構合作提供準公共

教保服務作業要點辦

理，家長入園每月繳

交定額之費用；政府



者，教保服務機構應於

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撥付補助款後，立

即轉撥父母或監護人。

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應定期抽檢教保服

務機構撥款紀錄。 

協助家長支付費用部

分，由直轄市、縣(市)

政府每學期分二次核

撥，不足再予追加。 

(四)公立幼兒園之二歲以

上至未滿五歲：依教

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

署補助直轄市縣（市）

政府推動學前教保工

作實施要點辦理，家

長入園每月繳交定額

之費用；政府協助家

長支付費用部分，每

學期採一次核撥，不

足再予追加。 

六、第六項及第七項由現

行條文第五項及第六

項移列，內容未修正。 

七、第八項由現行條文第

七項移列，配合第七

條第三項修正申請人

為父母或監護人。 

第九條 中央主管機關為

執行本辦法補助作業，

得請有關機關提供資

料，必要時，應由父母

或監護人提供詳實資

料，各該機關或父母或

監護人應予配合。 

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及教保服務機

構受理補助時，應盡善

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

對於前項資料，應依個

人資料保護相關法規規

定為之。 

第九條 中央主管機關為

執行本辦法補助作業，

得請有關機關提供資

料，必要時，應由申請

人提供詳實資料，各該

機關或申請人應予配

合。 

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及教保服務機

構受理補助時，應盡善

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

對於前項資料，應依個

人資料保護相關法規規

定為之。 

一、第一項配合第七條第

三項修正申請人為父

母或監護人。 

二、第二項未修正。 

第十三條 本辦法自發布

日施行。 

第十三條 本辦法自發布

日施行。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增列第二項，定明本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

百十年七月二十九日修

正發布之條文，自一百

十年八月一日施行。 

次修正條文之施行日

期。 

 



第四條附表一 
規定 說明 

附表一  就讀公立幼兒園每月最高繳交

費用 

補助對象 最高繳交費用(每

月) 

第一胎 每月最高新臺幣

一千五百元 

第二胎以上、

低收入戶、中

低收入戶幼兒 

免繳費用 

 

一、本附表新增。 

二、配合我國少子女化對策計畫，增列

就讀公立幼兒園每月最高繳交費用

附表，以臻明確。 

 



第四條附表二 
規定 說明 

附表二  就讀私立幼兒園、互助教保服

務中心每學期最高補助額度 

補助對象 最高補助額度

(每學期) 

第一胎 最高新臺幣二

萬一千元 

第二胎 最高新臺幣二

萬四千元 

第三胎以上 最高新臺幣二

萬七千元 
 

一、本附表新增。 

二、配合我國少子女化對策計畫，增列

私立幼兒園、互助教保服務中心每

學期最高補助費用附表，以臻明確 

 



第四條附表三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附表三  經濟需要協助幼兒

每學期最高補助額度 

補助對象 

最高補助

額度(每

學期) 

公立

幼兒

園 

家戶

年所

得新

臺幣

五十

萬元

以下 

免學費

外，約

新臺幣

一萬元 

家戶

年所

得逾

新臺

幣五

十萬

元至

新臺

幣七

十萬

元以

下 

免學費

外，最

高新臺

幣六千

元 

私立

幼兒

園、

互助

教保

服務

中心 

低收

入戶 

最高新

臺幣三

萬元 

中低

收入

戶 

最高新

臺幣三

萬元 

附表 

補助對象 

經濟弱勢

幼兒加額

補助額度

(每學期) 

公立

幼兒

園 

低收

入戶 

約新臺

幣一萬

元 

中低

收入

戶 

約新臺

幣一萬

元 

家戶

年所

得新

臺幣

五十

萬元

以下 

約新臺

幣一萬

元 

家戶

年所

得逾

新臺

幣五

十萬

元至

新臺

幣七

十萬

元以

下 

最高新

臺幣六

千元 

私立

幼兒

園、

互助

低收

入戶 

最高新

臺幣一

萬五千

元 

一、配合增訂附表一及附表

二，修正本附表之名

稱。 

二、明列經濟需要協助幼兒

每學期 最高 補助額

度，以臻明確；另就讀

公立幼 兒園 低收入

戶、中低收入戶幼兒業

於附表一定明免繳費

用，爰予刪除。 



家戶

年所

得新

臺幣

三十

萬元

以下 

最高新

臺幣三

萬元 

家戶

年所

得逾

新臺

幣三

十萬

元至

新臺

幣五

十萬

元以

下 

最高新

臺幣二

萬五千

元 

家戶

年所

得逾

新臺

幣五

十萬

元至

新臺

幣七

十萬

元以

下 

最高新

臺幣二

萬元 

 

教保

服務

中心 

中低

收入

戶 

最高新

臺幣一

萬五千

元 

家戶

年所

得新

臺幣

三十

萬元

以下 

最高新

臺幣一

萬五千

元 

家戶

年所

得逾

新臺

幣三

十萬

元至

新臺

幣五

十萬

元以

下 

最高新

臺幣一

萬元 

家戶

年所

得逾

新臺

幣五

十萬

元至

新臺

幣七

十萬

元以

下 

最高新

臺幣五

千元 

 

 


